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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文件  
 

西交财〔2016〕5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西安交通大学科研财务助理 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 

各院、处及有关单位： 

《西安交通大学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》已经2016年11月30

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西安交通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 月 5日 

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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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交通大学科研财务助理管理办法 
（经 2016 年 11 月 30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）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 为向科研人员提供专业化服务，使其潜心从事科学

研究，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完善中

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

50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指科研财务助理是指为学校科研项目服

务的、以科研项目全过程管理为主要服务内容的辅助性管理岗

位。 

第三条  科研财务助理的聘用及管理遵循“按需设岗、依法

用工、规范管理”的原则。 

第二章  岗位设置 

第四条  校内各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组可根据实际需要申

请设置科研财务助理岗位。其中，项目主管部门有明确要求的项

目（课题）组必须设置科研财务助理岗位。 

第五条  科研财务助理具体岗位职责 

（一）协助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对科研项目（课题）进行全

过程跟踪管理，为项目（课题）组提供精细化、科学化、专业化

服务； 

（二）根据目标相关性、政策相符性、经济合理性原则，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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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编制科研项目经费预算，提高项目预算的

科学性、合理性； 

（三）负责科研项目（课题）的财务报销事宜，根据国家财

经法律法规、学校各项财务制度，初步审核经费支出的合法性、

合理性和规范性，提高工作效率； 

（四）定期对科研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汇总、分析，协助项目

（课题）负责人对科研项目实现预算动态管理，推进科研经费预

算执行进度； 

（五）协助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按规定程序办理预算调整手

续； 

（六）负责编制科研项目财务决算报表，协助项目（课题）

负责人办理结题和验收，并接受各级审计、财政、科技部门或受

托机构组织的检查、审计等工作； 

（七）完成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交办的其他工作。 

第六条  科研财务助理岗位由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组提出

岗位设置申请（包括岗位设置计划、用工时限、工资来源、工资

标准等），所在单位负责审核并上报岗位需求，经科研院、财务

处和人力资源部审核同意后，予以设岗。 

第三章  岗位聘任 

第七条  任职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严格执行财经纪律，具有良好的

职业道德和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心和奉献精神； 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，具备较强的人际交往能力、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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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协调能力及合作能力； 

（三）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，财务、经济相关专业知识背景

及财经专业技术资格； 

（四）若不具备财务、经济专业知识背景，应于一年内取得

会计从业资格证书。 

第八条  科研财务助理原则上采用劳务派遣和全日制劳务

用工形式聘用，由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在岗位申请获批

准后，按照相关招聘办法进行人员聘用，结果经所在单位审核通

过后报科研院、财务处和人力资源部备案。 

第四章  管理 

第九条  人力资源部按照劳务派遣人员及全日制劳务用工

人员聘用管理相关规定，落实工作协议或聘用合同的签订。 

第十条  科研院、财务处、实验室处及采购办等相关职能部

门负责科研财务助理的业务培训、继续教育，指导科研财务助理

开展业务工作。 

第十一条  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组负责科研财务助理的日

常管理和考核，保存相关档案记录，提出续聘或解聘的意见，并

办理相关手续；支持科研财务助理开展业务工作，提供必要的工

作条件，确保科研财务助理履行职责。 

第十二条  科研财务助理在校工作期间，应遵守学校和单位

的规章制度。工作期内出现违法违纪行为的，按国家及学校有关

规定处理。 

第十三条  工资发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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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研财务助理的工资来源于各类有劳务费预算的科研项目

经费和可用于支付劳务费的其他经费，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负

责人应确保在科研财务助理聘任期内相应科研项目有足够经费

用于支付聘任人员工资。 

科研财务助理签订工作协议时，由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负

责人向人力资源部提交《科研财务助理工资发放表》。每月 15

日前，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将科研财务助理的考勤情况

报人力资源部，人力资源部根据考勤情况将相关人员工资发放汇

总表报财务处，由财务处从相应科研经费中将科研财务助理工资

转入劳务公司或发放至科研财务助理个人银行账户。 

第十四条  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组提前终止科研财务助理

人员的聘用时，须及时向所在单位、科研院、财务处和人力资源

部报备，并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五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 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负责人不得选用与其有关

联关系的人员作为科研财务助理，在选聘过程中不得有徇私舞弊

行为，对于出现上述行为的研究所、项目（课题）组，一经查实，

立即终止聘用相关人员，并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

将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。 

第十六条  本办法由财务处、科研院、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七条  本办法经 2016 年 11 月 30 日校长办公会议审议

通过，自 2017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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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抄送：学校党政领导、党委常委、校长助理，党委各部门、各分党委 

（党工委、总支）。 

  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 12月 5日印发   


	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2月5日印发

